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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晚清的预备立宪，是清朝面对内外交困所采取的一种自救措施。
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争取民族独立、富国强兵，是开明的士大夫与广大人民群众的
渴望与追求。
庚子事变之后，清朝已经不能按专制主义的旧模式统治下去了，追于无奈，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
诏实行新政，从此打开了政治革新的局面。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舆论普遍认为俄以专制而败，日以立宪而胜，故要求改良专制政体、实行宪
政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使清廷接受袁世凯的建议，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由此，开启了晚清预备立宪的政治活动。
　　晚清的预备立宪，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有所发展、广大民众的政治觉醒有所提高的背景下进行的
。
因此，晚清的预备立宪，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譬如，作为预备立宪第一步骤的、官制改革中农工商部、邮船部的设立，就是适应管理近代资本主义
的经济而建立的。
它如民政部、法部、大理院等机构的设立，均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晚清预备立宪期间，各地都掀起了要求尽快结束专制主义政治、实现君主立宪的呼声，尤以立宪
派积极，鼓噪、发动并组织了四次大请愿。
为应付立宪派的宪政要求和抵制孙中山在南方所发动的武装起义，清廷制定和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章程》、《咨议局章程》等宪法性文件及大量的法律法规。
　　由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及至清亡，不过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制定和颁布了以《钦定宪法大
纲》为代表的一系列宪法性文件，改革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起草了大清刑律、民律草案、商律草
案、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法院编制法等一系列近代性质的法律草案，使中国传统旧律与世界进步的
法律开始接轨。
与此同时，还试办了新式的法院组织，体现了开明官僚与士绅为宪政所付出的心血。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走向近代化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是晚清预备立宪，是维持其统治的自救措施，因此，其宗旨是大权统诸朝廷，庶政公诸舆论。
对于削弱其权力的要求，或者抵制或者拖延或者公然进行镇压。
对待国会大请愿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昏庸无知的满族亲贵妄想通过立宪，谋求皇
族集权，以至于出现了皇族内阁，使得清朝统治集团陷于空前的孤立状态，其覆亡不可避免。
　　晚清预备立宪虽已过去百余年，但它提供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的。
过去一段时间，对于晚清预备立宪批判者多，仅以“骗局”二字概括这段历史。
本书抛开以往的偏颇之见，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证。
因此，它所得出的结论，是符合晚清预备立宪的发生、发展规律的。
它对这一课题的纵深探索，许多方面突破了前人研究的蕃篱。
既收集了新的资料和新的史料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尤其是对于晚清预备立宪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事物
，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揭示了它的实质，又阐明了它的历史作用，并围绕宪政的主题，展示了晚
清法制近代化的图景。
本书也使人信服地论证了晚清预备立宪走向末路的这一历史必然性。
为维持皇权而被迫实行的立宪是没有根基的，其兴也剧，其亡也速。
不仅晚清预备立宪如此，其后的民国时期北京政府的立宪，南京政府的立宪也都走着这条老路。
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立宪，并不是给人民以民主，而是维护他们即将失去的权力。
本书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以启迪和无尽的思索。
　　总之，本书对这一众人涉猎较多的课题，却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它的探索、它的评价、它对于规
律性的展示和理论性的综合都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
　　欣闻该书即将出版，感慨万千，援笔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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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力图对清末制宪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作纵深的探索和横
断的剖析，并在充分观照影响中国政治法律制度近代化的各种因素的同时，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展开，
以总结其经验教训，成败得失，诚望这次世纪之初的变法，能对今天的改革有所启迪和警策。
“历史机制既非使我们发思古幽情也非是我们摆脱过去束缚的手段，它只作为我们了解和掌握现在的
方式而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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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帝王要守礼无疑是事实，而礼是法的一部分，故守礼就是守法。
　　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提出“以法为本”，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依
法”。
强调“刑无等级”，厉行“刑上大夫”，确立了地主阶级的法治原则。
乃至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学为一尊”的基础之上，推动了礼与刑的融合过程
，具体讲，就是把儒家的礼仪规范纳人法律令，确立了礼法合流、德刑并用的法律原则。
　　礼法合流，使得中国古老的“王要守法”原则和新兴地主阶级所倡导的“刑无等级”原则，在封
建法律制度中被继续存留下来。
据《汉书·张释之传》记载：有一次，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人惊了御马。
廷尉张释之据律判处罚金，文帝认为处罚太轻。
但张释之坚持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公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文帝也就承认“廷尉当是”。
　　这种认为皇帝应和天下人一样，共同遵守法律的言论，不绝于史籍。
东汉张敏说 “王者从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
”晋刘颂也强调：“人君所与天下共公者，法也。
”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仅学者及官员主张人君应与天下人共同守法，许多皇帝，如隋文帝杨坚
、唐太宗李世民等，亦有此类言行。
　　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隋文帝的儿子杨俊在任并州总管期间，横行不法，“民吏苦之”，
文帝杨坚依法惩处了他。
当仆射杨素请求文帝宽恕杨俊时，文帝愤然说：“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出公意，何不别制
天子儿律，以周公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
”这实则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又据《贞观政要·公平》记载，李世民针对长孙无忌犯法请求宽免一事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
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
”表示皇帝自己也要守法，无权任意变通更改“天下之法”。
　　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王应守法这在中国古代还只是停留在观念上、理论上，而没有将其制
度化、法律化，以至于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王之守法与否，完全取决于帝王个人的品质修养
或政治形势是否需要。
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专横，所以各朝各代都曾发生王权与法律的尖锐冲突，并在这
种_冲突中，塑造了张释之、魏徵、戴胄、包拯、海瑞等执法如山，敢抗君命的“清官”形象，也塑
造了秦始皇、隋炀帝、朱元璋等任性的“暴君”典范。
值得庆幸的是，王应守法的观念并没有在这种冲突中被淹没，几千年来广大民众对“清官”和“暴君
”的始终如一的褒贬爱憎，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文化传统最深厚的积淀层是在民众之中。
　　中国古代的平等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地主阶级反对以维护宗法等级特权为内容、以秘密
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的斗争之中。
　　奴隶制法，是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制度的工具。
夏、商、周三代的法律，除确认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的对抗这一基本事实外，又在此基础上把人划
分成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五等。
“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就是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
从法律上确认不同的等级，其身份地位、权利义务各不相同，甚至礼节仪式、服饰器用都要严格区别
，不能僭越，充分体现了“礼有差等”的特征。
　　另外，奴隶制法“是这种专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所知道的法律”。
奴隶主贵族顽固恪守“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秘密法准则，因为他们确信，只有“法不可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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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收到“威不可测”的效果，不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什么罪处什么刑的人们，自然会“常怀怖惧
”。
同时奴隶主贵族对法律知识的垄断和独占，便于其随心所欲地庇护同族，打击政治异己力量，镇压奴
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
诚如梅因所言“他们对于法律知识的独占，有力地阻碍了当时在西方世界开始逐渐普遍的那些平民运
动获得成功”。
　　在春秋时代的中后期，作为特权等级制度的被压迫者和秘密专横的司法制度的受害者——新兴地
主阶级，为了争取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权的权利，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经济掠夺，便把斗争矛
头首先指向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以秘密专横为基本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并在这一斗争中
，历史地高扬起了平等的旗帜。
　　特权等级制度是秘密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秘密法又是维护特权等级制度的最佳形式，二者相辅相
成，而平等则是摧毁特权等级制度的唯一有效的理论武器。
新兴地主阶级主张“布之于公”、“事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依法”。
要求法之于人，犹度量衡器之于物，不允许有高低贵贱之别。
商鞅则更明确主张“刑无等级”，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
，罪死不赦。
有功于前不为亏法，有善于后不为损刑，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
法律平等观的提出，是古代法制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它不仅摧毁了一种旧的法律制度，而且开辟了古
代法律制度发展史的新时代，为古代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我们将古代东西方平等观产生、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环境和过程加以比较，或许将有助于我
们从历史的深处，把握和理解近代东西方宪政制度存在的种种差异。
　　在中国，秘密法阶段从公元前21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36年，长达15个世纪之久，贯通了整个奴
隶制社会，这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秘密法阶段不过两三个世纪，并且
都是在“共和政治史的初级阶段，就获得了一个法典”。
出现这种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存在一个人口众多、人身自由、经济实力雄厚
且自备武装的特殊的平民阶层。
平民实力的增长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大大缩短了由不成文法时代向成文法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平民阶层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独立的，足以和奴隶主贵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和
经济力量，起不到西方平民那样的催化作用。
所以，由不成文法时代向成文法时代的过渡，也就显得缓慢而又漫长。
　　公布成文法，这一在西方通过平民的斗争而完成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则由于平民阶层的软弱，不
得不依靠后起的，主张“事断于法”的新兴地主阶级来完成。
由于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制，所以，通过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而公布的成
文法，实质上标志着一场革命，即奴隶制法律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法律制度的形成。
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平民阶层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以通过平民的斗争所公布的成文法，只能
是对奴隶制法律制度的改良，它不仅没有导致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崩溃，相反却迎来了古代西方奴隶制
法律制度繁荣时期的曙光。
　　无论是中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还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平民阶层，作为秘密法的受害者，在反对奴
隶主贵族的传统特权和司法专横、要求公布成文法的斗争中，都高扬起了平等的旗帜。
罗马的平民保民官该犹司．德伦几留司·哈尔措在谴责贵族的骄横气焰时说：“既没有什么可以限制
他们的凶横，他们便可以用所有法律的威吓与惩罚来摆布平民了。
”所以他主张：“任何高悬在人民头上的法律，都得是他们自己给予执政官的，这些而且只有这些，
才是他们可以引用的，绝不允许他们把自己的放肆和任性当作法。
”当《十二铜表法》正式颁布时，十人团宣告说：“尽十个人的智力和远见之所能及，他们终于为大
家制定了平等的、上下一体沾惠的法律，⋯⋯罗马未来的法律应该做到大家一致满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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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机制既非使我们发思古幽情也非是我们摆脱过去束缚的手段，它只作为我们了解和掌握现在
的方式而存在。
　　《清末制宪》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力图对清末制宪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作纵深的
探索和横断的剖析。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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